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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预算单位：陇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 单位：元

序号
功能科目编

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1 合计 17,028,927.00 1,520,127.00 32,000.00 15,476,800.00

2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854,728.00 1,345,928.00 32,000.00 15,476,800.00

3 208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1,347,864.00 1,115,864.00 32,000.00 200,000.00

4 2080109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1,347,864.00 1,115,864.00 32,000.00 200,000.00  

5 　　20802 　　民政管理事务 635,000.00 0.00 0.00 635,000.00

6 2080208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 635,000.00 0.00 0.00 635,000.00  

7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30,064.00 230,064.00 0.00 0.00

8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53,376.00 153,376.00 0.00 0.00  

9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76,688.00 76,688.00 0.00 0.00  

10 　　20826 　　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11,321,700.00 0.00 0.00 11,321,700.00

11 2082602 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11,321,700.00 0.00 0.00 11,321,700.00  

12 　　20830 　　财政代缴社会保险费支出 65,000.00 0.00 0.00 65,000.00

13 2083001 财政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65,000.00 0.00 0.00 65,000.00  

14 　　208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255,100.00 0.00 0.00 3,255,100.00

15 20899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255,100.00 0.00 0.00 3,255,100.00  

16 210 卫生健康支出 64,108.00 64,108.00 0.00 0.00

17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64,108.00 64,108.00 0.00 0.00

18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64,108.00 64,108.00 0.00 0.00  

19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0,091.00 110,091.00 0.00 0.00

2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10,091.00 110,091.00 0.00 0.00

21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10,091.00 110,091.00 0.00 0.00  



2021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预算单位：陇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 单位：元

序号
部门经
济科目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
济科目

政府经济科目名
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

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1 合计 17,028,927.00 1,520,127.00 32,000.00 15,476,800.00
2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520,127.00 1,520,127.00 0.00 0.00
3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721,429.00 721,429.00 0.00 0.00  
4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2,200.00 32,200.00 0.00 0.00  
5 30103 　　奖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1,178.00 41,178.00 0.00 0.00  
6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06,120.00 306,120.00 0.00 0.00  
7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53,376.00 153,376.00 0.00 0.00  
8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76,688.00 76,688.00 0.00 0.00  
9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64,108.00 64,108.00 0.00 0.00  
10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917.00 1,917.00 0.00 0.00  
11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10,091.00 110,091.00 0.00 0.00  
12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3,020.00 13,020.00 0.00 0.00  
13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67,000.00 0.00 32,000.00 835,000.00
14 30201 办公费   200,000.00 0.00 0.00 200,000.00  
15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6,000.00 0.00 16,000.00 0.00  
16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00.00 0.00 2,000.00 0.00  
17 30207 邮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00.00 0.00 3,000.00 0.00  
18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0.00 0.00 1,000.00 0.00  
19 30213 维修（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00.00 0.00 2,000.00 0.00  
20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35,000.00 0.00 0.00 635,000.00  
21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000.00 0.00 8,000.00 0.00  
22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255,100.00 0.00 0.00 3,255,100.00
23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

庭补助
3,255,100.00 0.00 0.00 3,255,100.00  

24 313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11,386,700.00 0.00 0.00 11,386,700.00
25 31302 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   8,135,700.00 0.00 0.00 8,135,700.00  
26 31302 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 51002 对社会保险基金

补助
3,251,000.00 0.00 0.00 3,251,000.00  



2021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
目）

预算单位：陇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 单位：元

序号
功能科目

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1 合计 1,552,127.00 1,520,127.00 32,000.00

2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77,928.00 1,345,928.00 32,000.00

3 208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1,147,864.00 1,115,864.00 32,000.00

4 2080109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1,147,864.00 1,115,864.00 32,000.00  

5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30,064.00 230,064.00 0.00

6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53,376.00 153,376.00 0.00  

7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76,688.00 76,688.00 0.00  

8 210 卫生健康支出 64,108.00 64,108.00 0.00

9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64,108.00 64,108.00 0.00

10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64,108.00 64,108.00 0.00  

1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0,091.00 110,091.00 0.00

12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10,091.00 110,091.00 0.00

13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10,091.00 110,091.00 0.00  



2021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预算单位：陇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 单位：元

序
号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
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
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1 合计 1,552,127.00 1,520,127.00 32,000.00

2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520,127.00 1,520,127.00 0.00

3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721,429.00 721,429.00 0.00  

4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2,200.00 32,200.00 0.00  

5 30103 奖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1,178.00 41,178.00 0.00  

6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06,120.00 306,120.00 0.00  

7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53,376.00 153,376.00 0.00  

8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76,688.00 76,688.00 0.00  

9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64,108.00 64,108.00 0.00  

10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917.00 1,917.00 0.00  

11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10,091.00 110,091.00 0.00  

12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3,020.00 13,020.00 0.00  

13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2,000.00 0.00 32,000.00

14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6,000.00 0.00 16,000.00  

15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00.00 0.00 2,000.00  

16 30207 邮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00.00 0.00 3,000.00  

17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0.00 0.00 1,000.00  

18 30213 维修（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00.00 0.00 2,000.00  

19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000.00 0.00 8,000.00  



2021年单位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预算单位：陇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 单位：元

序号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1 一、政府性基
金拨款

0.00 一、科学技术支出 0.00 一、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0.00 一、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0.00

2 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0.00 　　工资福利支出 0.00 二、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0.00

3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0.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0.00 三、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0.00

4 四、节能环保支出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00 四、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0.00

5 五、城乡社区支出 0.00 　　其他资本性支出 0.00 五、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0.00

6 六、农林水支出 0.00 二、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0.00 六、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0.00

7 七、交通运输支出 0.00 　　工资福利支出 0.00 七、对企业补助 0.00

8 八、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0.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0.00 八、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0.00

9 九、金融支出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00 九、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00

10 十、其他支出 0.00 　　债务付息及费用支出 0.00 十、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0.00

11 十一、转移性支出 0.00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0.00 十一、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0.00

12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0.00 　　资本性支出 0.00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0.00

13 十三、债务付息支出 0.00 　　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0.00 十三、转移性支出 0.00

14 十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0.00 　　对企业补助 0.00 十四、预备费及预留 0.00

15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0.00 十五、其他支出 0.00

16 　　其他支出 0.00

17 三、上缴上级支出 0.00

18 四、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0.00

19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20

21 本年收入合计 0.00 本年支出合计 0.00 本年支出合计 0.00 本年支出合计 0.00



2021年单位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

预算单位：陇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 单位：元
序
号

单位编
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简介

1 合计 15,476,800.00

2 302 陇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15,476,800.00

3 302004 陇县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管理中心

15,476,800.00

4 专用项目 15,476,800.00

5 八大员工龄补助 3,255,100.00

6 八大员工龄补助 3,255,100.00

为曾在乡镇卫生院卫生室工作过的、农村电影放映员、曾在乡政府或林业站工作过的林业员、
双代员、曾在工路建设、养护岗位工作过、水利员、民办教师、农技员等农业户籍的人员按照
工作年限发放工龄补贴，所需资金按照省市县分担原则，由省和市县各分负担50%；省级补助
资金通过省对市县均衡性转移支付下达县。

7
部分军队退役人员参
加养老保险个人缴费
县级补助

136,800.00

8
部分军队退役人员参
加养老保险个人缴费
县级财政补助

136,800.00

未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1954年10月31日前入伍的在乡
老复员军人、1954年11月1日以后入伍并保卫国家安全参战，迄今已经从军队退役的人员和参
加过核试验的军队退役人员以及退役残疾军人。每年按最高档次2000元缴费其中个人缴费200
元，省市县为其代缴1800元。

9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县级补助

7,998,900.00

10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县级补助

7,998,900.00
2021年我们将认真抓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落实，确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及时发

放到位，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加高效优质便捷的服务。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使得全县广大城乡居
民年老时的生活更加有保障，生活质量和水平得以较大提高。

1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
费补助县级补助

1,425,000.00



12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
费补助县级补助

1,425,000.00

为了加快城乡统筹步伐，完善“大社保”宝鸡模式，坚持“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基
本原则。从实际出发，低水平起步，筹资和待遇标准与经济发展和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个
人、政府合理分担责任，权利与义务相对应；政府主导和个人自愿相结合，引导城乡居民普遍
参保。

13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
葬费县级补助

861,000.00

14 城乡养老保险丧葬费
县级补助

861,000.00
凡具有我市行政区域内户籍，且已参加了我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政策死亡后，
在30日内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终止、户籍注销等相关手续，可享受丧葬费补助金。补助金额
标准为1300元，省市财政各承担400元，县级财政500元。

15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专
项工作经费

200,000.00

16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专
项工作经费

200,000.00

在全县推进“互联网+城乡居保”努力做到经办工作“五个不出村”，采取手机APP等办公手段，解
决服务广大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狠抓业务培训，提升经办能力；守住安全底线，强化基金
监管，着力在全县经办系统形成“三个全面取消”凝聚起基金风险防控的强大合力，推动我县城
乡养老保险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17
贫困人员参加城乡养
老保险缴费政府代缴
保费县级补助

65,000.00

18
贫困人员参加城乡养
老保险缴费政府代缴
保费县级补助

65,000.00

对建档立卡未标注脱贫的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农村困难群体，参加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的省和市县财政各负担50%。鼓励个人在政府代缴的基础上积极缴费，享受多缴多得、长
缴多得的优惠政策，采取符合当地实际、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红豆，让
社会保险扶贫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19
曾在国有集体企业工
作过的农村籍人员工
龄补助

900,000.00

20
对曾在国有集体企业
工作过的农村籍人员
工龄补助

900,000.00
对曾在我省国有集体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工作满3年以上、未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或曾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但未达到按月领取条件的；由原企业或企业主管部门初审后，
报企业所在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对符合条件人员发放工龄补助所需资金，由
省财政和市县财政各负担50%。

21 镇村级公共服务平台
运行经费

635,000.00

22 镇村级公共服务平台
运行费

635,000.00

认真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全面落实“五个不出村”持续抓好宝政办发［2011］100号
文件的贯彻落实。每年为每个镇村安排工作经费2万元，为村（社区）安排工作经费0.5至1万
元，确保镇（街）、村（社区）经办管理服务工作正常运转、业务专网接通。大力提升城乡居
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信息化建设水平。


